
易县人民法院

2021 年度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一、 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本部门预算资金项目包括：办案业务经费、业务装备经费、

人民陪审员经费、驻京值班工作经费、维稳经费、车辆购置经费、

司法救助资金等预算项目 20 个，支出总计 617.97 万元，自评得

分 100 分。在对 2021 年度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中，各庭

室密切配合，以年初项目预算绩效目标为线索，认真梳理了项目

开展、资金支付等环节，努力做到项目绩效自评客观公正。

二、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专项资金和具体预算支出项目的预期绩效目标基本完成，办

案业务经费为办案提供了经费保障，保障了庭审工作顺利开展；

业务装备经费为法院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基本保障，使办案更加快

捷便利；司法救助资金解决了生活确实困难当事人的现实困难；

其他预算项目等均为法院正常庭审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根本

保障。以上项目执行过程中全部做到了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

神，并按照年初预算绩效指标落实，各种手续齐全，项目执行及

资金支付符合财政工作要求。



三、 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
本单位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

量情况，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，绩效指标全面完整、科学合理，

绩效标准恰当适宜、易于评价。

四、 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
为进一步加强预算项目资金管理，做好项目绩效评价，为下

一年更好的执行预算做准备，特制定以下整改措施：

1、我院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制度及内控制度，加强预

算项目资金管理，建立科学的财政资金效益考评制度体系，不断

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。

2、提前谋划重点工作，科学编制下年预算，对项目资金的

性质和用途进行充分的论证，制定更加合理的绩效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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